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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吕

    本标准第 4.  1条、第5 章为强制性的，其他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与欧洲经济委员会法规 E CE  R43- 2000((安全玻璃材料的统一规定》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

效 ，主要技术差异为：

    －— 本标准未对 塑料安全材料及经过处理类夹层玻璃进行规定 ；

    一一E CE  R43 规定风窗夹层玻璃应同时满足制品人头模型冲击及试样片人头模型冲击试验要求；

        本标准规定风窗夹层玻璃只需满足 上述两种人头模型冲击试验要求之一即可。

    －一本标准将塑玻复合材料耐燃烧试验速率降为 100  mm/min,

    本标准代替 GB  9656-- 1996《汽车用安全玻璃》，与GB  9656- - 1996 相比主要技术差异为：

    — 取消了第 3 章中对具体术语的解释，所有术语均采用相关的汽车玻璃术语标准及汽车术语

        标准 ；

    — 取消了 A,B 类夹层玻璃分类，统称为夹层玻璃；

    — 限制使用风窗用 区域钢化玻璃 ；

    — 增加了风窗及风窗以外用塑玻复合材料；

    －－－一 增加 了风窗以外用中空安全玻璃；

    －— 允许时速低于 40  km/h 的机动车风窗使用钢化玻璃；

    －－一 对生产汽车安全玻璃的原片质量提出了要求；

    — 增加了塑玻复合材料的耐温度变化性、耐燃烧性、耐化学侵蚀性试验；

    －一 增加了一般技术要求条款。

    本标准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原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安全玻璃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玻璃科学与特种玻璃纤维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建军、莫娇、石新勇、韩松、王文彪、张大顺、工睿、周军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一一G. B  9 6 5 6 一 1 9 88 . G li  9 6 5 6 一1 9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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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 安 全 玻 璃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安全玻璃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 于汽车安全玻璃 ，也适用 于农用车及其 他道路车辆用安全玻璃 。

2 规范性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216 外径千分尺（GB/T  1216- 1985,neq  ISO  3611-78)

    GB/T  5137.  1 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力学性能试验 （GB/T  5137.  1- 2002,  ISO

3537 ：1999 ,M OD )

    GB/T  5137.  2 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光学性能试验 （GB/T  5137.  2- 2002,  ISO

3538 ：1997 ，M OD )

    GB/T  5137. 3 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耐辐照、高温、潮湿、燃烧和耐模拟气候试验

(GB/T  5137.  3- 2003，IS O  3917：1999 ，MOD)

    GB  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  11614 浮法玻璃

    GB/T  17339 汽车安全玻璃耐化学侵蚀性和耐温度变化性试验方法

    GB/T  18144 玻璃应力测试方法

    GB  18045- 2000 铁道车辆用安全玻璃

    JC/T  512 汽车安全玻璃包装

分类

3. 2

3 . 2 .

  按加工工艺分类

a） 夹层玻璃；

b) 区域钢化玻璃；

c) 钢化玻璃；

d) 中空安全玻璃；

e) 塑玻复合材料。

  按应用部位分类

1 风窗玻璃（前风窗玻璃）

a) 夹层玻璃— 适用于所有机动车；

b） 区域钢化玻璃— 适用于不以载人为目的的载货汽车（N 类汽车），不适用于以载人为 目的的

    轿车及客车等；

c) 塑玻复合材料— 适用于所有机动车 ；

d) 钢化玻璃— 适用于设计时速低于 40  km/h 的机动车。



GB  9656- 2 003

3. 2. 2 风窗以外玻璃（前风窗以外玻璃）

    a) 夹层玻璃一一适用于所有机动车；

    b) 钢化玻璃一 一适用于所有机动车；

    c） 中空安全玻璃－一 适用于所有机动车；

    d) 塑玻复合材料一一适用于所有机动车。

    注：风窗以外玻璃包括车门、角窗、侧窗、后窗及顶窗玻璃等。

4 总则

4.  1 用于生产汽车安全玻璃的原片应符合GB  11614 汽车级玻璃的要求。

4.2 技术要求分主要技术要求和一般技术要求。主要技术要求为安全性能指标，必须符合本标准相关

条款的规定；一般技术要求的检验项目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5 主要技术要求

    应用于汽车不同部位的不同种类安全玻璃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 相应条款的规定，中空安全

玻璃应由安全玻璃材料构成，构成中空安全玻璃的安全玻璃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表 1 主要技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条款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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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厚度偏差

    按 7.  1 进行检验，制品的厚度及其偏差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厚度及厚度偏差 单位为毫米

贡一训
5. 2 可见光透射比

5. 2. 1 风窗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

    按 7.  2 进行试验，风窗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风窗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

牛二一;7000
5.2. 2 风窗以外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

    按 7.  2 进行试验 ，风窗以外玻璃用于驾驶员视区部位的可见光透射比应大于 70% ，其余风窗以外

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注：风窗以外玻璃驾驶员视区部位是指驾驶员驾驶时用于观察后视镜的部位。

5. 3 副像偏离

    按 7.  3 进行试验，风窗玻璃的副像偏离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风窗玻璃的副像偏离

一不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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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光畸变

    按 7. 4 进行试验，风窗玻璃的光畸变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风窗玻璃的光畸变

一万一
5.5 颜色识别

    在风窗玻璃试验区内带色的情况下，按 7. 5 进行试验，其颜色识别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风窗玻璃的颜色识别

布一 牛勺
5．6 抗磨性

    按 7.  6 进行试验，夹层玻璃及塑玻复合材料的抗磨性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 7 抗磨性

一气幸价洲
5. 7 耐热性

    按 7.  7 进行试验，夹层玻璃及塑玻复合材料的耐热性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耐热性

甲卞吻 i4'("1  {   .TUJ9,}',itl''$  15  mm粉})AAff  Lp,  ;p  Q  10州
5. 8 耐辐照性

    按 7.  8 进行试验，夹层玻璃及塑玻复合材料的耐辐照性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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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 耐辐照性

一卜卜训
5. 9 耐湿性

    按 7. 9 进行试验，夹层玻璃及塑玻复合材料的耐湿性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

                                        表 10 耐湿性

卜1=h    }沐亩nn  (   f   z  u'}1i片Tpf*'a   }11i(t,tIfY0-,xk4川
5. 10 人头模型冲击

    风窗玻璃的人头模型冲击试验，符合 5. 10. 1 和 5. 10. 2 任意一条为合格；风窗以外玻璃的人头模型

冲击试验，符合 5.  10.  2 为合格。

5. 10. 1 以制品为试样

    按 7. 10. 1 进行试验，风窗玻璃的人头模型冲击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表 11 制品的人头模 型冲击

几不
5. 10. 2 以试验片为试样

    按 7. 10.  2 进行试验 ，风窗及风窗以外玻璃的人头模型冲击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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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试验片的人头模型冲击

一
5. 11 抗穿透性

    按 7.  11 进行试验，风窗玻璃的抗穿透性应符合表 13 的规定。

                                  表 13 风窗玻璃的抗穿透性

陈斌计介呼六贵司
5.  12 抗冲击性

5.  12.  1 风窗玻璃的抗冲击性

5. 12. 1. 1 按 7.  12.  1 进行试验，夹层玻璃及塑玻复合材料的抗冲击性应符合表 14、表 15 的规定。

                                    表 14 风窗玻璃的抗冲击性

牛价1̀} 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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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巧 抗冲击性的冲击高度及碎片质且

行Std/m1  1;-l     /Bf  21C            v   a                                       1̀20                                       E151                                       G202                   --                   }253                                       -0                   -                    -12                                       -2                    ---                  2.5-
5. 12. 1. 2 按 7.  12. 2 进行试验，钢化玻璃的抗冲击性应符合表 16 的规定。

5.  12. 2 风窗以外玻璃的抗冲击性

    按 7.  12.  3 进行试验，风窗以外玻璃的抗冲击性应符合表 16 的规定。

                                表 16 风窗以外玻璃的抗冲击性

牛一到
5.  13 碎片状态

5.  13.  1 区域钢化玻璃的碎片状态

    按 7.  13.  1 进行试验，区域钢化玻璃的碎片状态应符合表 17 的规定。

                                  表 17 区域钢化玻璃碎片状态

一布旅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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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7 （续 ）

不万
5.  13. 2 钢化玻璃的碎片状态

    按 7. 13.  2 进行试验，钢化玻璃的碎片状态应符合表 18 的规定。

                                    表 18 钢化玻璃的碎片状态

不布共川
5.  14 塑玻复合材料的耐温度变化性

    按 7.  14 进行试验，塑玻复合材料的耐温度变化性应符合表 19 的规定。

                              表 19 塑玻复合材料的耐温度变化性

险一TA-  JfpRfi-LA   19JXt  11}  }}  9F井声贵赢川
5.  15 塑玻复合材料的耐燃烧性

    按 7. 15 进行试验，塑玻复合材料的耐燃烧性应符合表 20 的规定。

                                表 20 塑玻复合材料的耐燃烧性

渗行 }J11}T}1.JAL   1fJAI  19rigF‘一100  mm/min 州
5.  16 塑玻 复合材 料的耐化 学侵蚀 性

    按 7. 16 进行试验，塑玻复合材料的耐化学侵蚀性应符合表 2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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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塑玻复合材料的耐化学侵蚀性

卜林卞专 布,JR布A  A士」
6 一般技术要求

    应用于汽车不同部位的不同种类安全玻璃的一般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22 相应条款的规定。

                            表 22 一般技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条款

旅寸下州
6. 1 边缘应力

    按 7. 17 进行试验，夹层玻璃及塑玻复合材料的边缘应力应符合表 23 的规定。

                          表 23 夹层玻璃及塑玻复合材料的边缘应力

一一棘计z}  Ill  }  }.1}   PST一一...i}   )j  /  M7}  }'Y}  a  fj一州
6. 2 表面应力

    按 7.  18 进行试验，钢化玻璃的表面应力应符合表 24 的规定。

                                  表 24 钢化玻璃的表面应力

片扮含六下 ,*fTu  jj/MPaA  }FF  a  j7>105 州
6. 3 耐模拟气候性

    按 7.  19 进行试验，塑玻复合材料的耐模拟气候性应符合表 25 的规定。

                              表 25 塑玻复合材料的耐模拟气候性

片亩it  911I1  fAIK   SrIx1}}}3F加 >440rotk,qj)}A                                   tC;C}  j   T  }}   r   5%,IXI9-nnIA,i4firAT.L,   it  VLLTFN  d洲
6. 4 露点

    按 7. 20 进行试验，中空安全玻璃的露点应成- 400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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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加速耐久性能

    按 7.  21 进行试验 ，中空安全玻璃的加速耐久性能应符合 GB  18045- 2000 第 5. 3.  7 条的规定。

7 试验方 法

7.  1 厚度的测且

    使用符合GB/T  1216 规定的千分尺或与此同等精度的器具测量玻璃每边的中点，每边测量结果的

算术平均值作为厚度值，测量值应精确到0.01  mmo

7. 2 可见光透射比的测定

    取3 块试样按GB/T  5137.  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 3块试样全部符合规定时为合格。

7. 3 副像偏离

    取4 块试样按GB/T  5137.  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4 块试样全部符合规定时为合格。

7. 4 光畸变

    取4 块试样按GB/T  5137.  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 4块试样全部符合规定时为合格。

7. 5 颜色识别

    取 4 块试样按 GB/T  5137.  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试验后 4 块试样全部符合规定时为合格。

7. 6 抗磨性

    对每一试验面，各取 3 块试样按 GB/T  5137.  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试验后 3 块试样全部符合规

定时为合格。

7. 7 耐热性

    取 3 块试样按GB/T  5137.  3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试验后 3 块试样全部符合规定时为合格 ，1 块试

样符合时为不合格。当2 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 3 块新试样 ，3 块全部符合规定则为合格。

7. 8 耐辐照性

    取 3 块试样按 GB/T  5137.  3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试验后 3 块试样全部符合规定时为合格 ，1 块试

样符合时为不合格。当2 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 3 块新试样 ，3 块全部符合规定则为合格 。

7. 9 耐湿性

    取 3 块试样按 GB/T  5137.  3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试验后 3 块试样全部符合规定时为合格，1 块试

样符合时为不合格。当2 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 3 块新试样 ，3 块全部符合规定则为合格。

7.  10 人头模型冲击

7.  10.  1 取 4 块试样按 GB /T  5137.  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4 块试样全部符合规定时为合格，2 块或 2

块以下符合时为不合格。当3 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 4 块新试样 ，如果 4 块全部符合规定则为合格。

7.  10.2 取 6 块试样按 GB/T  5137.  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6 块试样全部符合规定为合格，4 块或 4 块

以下符合时为不合格。当5 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 6 块新试样 ，如果 6 块全部符合规定则为合格。

7.  11 抗穿透性

    取 6 块试样按 GB/T  5137.  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6 块试样全部符合规定时为合格，4 块或 4 块以

下符合时为不合格。当 5 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 6 块新试样 ，如果 6 块全部符合规定则为合格。

7.  12 抗冲击性

7.  12.  1 风窗用夹层玻璃或塑玻复合材料的抗冲击性

    按 GB/T  5137.  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在 40℃及一20℃下各取 10 块试样进行试验，每组 8 块或 8

块以上试样符合规定时为合格，7 块或 7 块以下符合时，再追加 10 块新试样，如果 10 块全部符合规定

则为合格。

7.  12.2 风窗用钢化玻璃的抗冲击性

    取 6 块试样按 GB /T  5137.  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 块或 5 块以＿＿E- 试样符合规定时为合格，3 块及

3 块以下试样符合时为不合格。当4 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 6 块新试样，如果 6 块全部符合规定则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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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适用时，可用制品代替试验片进行试验。

7. 12. 3 风窗以外玻玻的抗冲击性

    a． 取 4 块夹层玻璃及塑玻复合材料试样按 GB/T  5137. 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4 块全部符合规

定时为合格，1 块试样符合时为不合格。当 2 块或 3 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 4 块新试样，如果 4 块全部

符合规定则为合格。

    b． 取 6 块钢化玻璃试样按 GB /T  5137.  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 块或 5 块以上试样符合规定时

为合格，3 块及 3 块以下试样符合时为不合格。当 4 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 6 块新试样，如果 6 块全部

符合规定则为合格。适用时，可用制品代替试验片进行试验。

7. 13 碎片状态

7. 13. 1 区域钢化玻瑞的碎片状态

7. 13. 1. 1 区域钢化玻瑞的分区

    a． 周边区：离玻璃周边至少 70  mm宽的区域。

    b． 主视区：司机 目视前方至少为高 200  mm、长 500  mm 的长方形 。

    c． 过渡区：主视区与周边区之间的区域，一般宽度不超过 50  mm.

7. 13. 1.2 区域钢化玻璃的冲击点位置

    冲击点位置如图 1 所示。

                                                                                          宽度最小7cm

  3'412'          }               I)14                                             3f}i}1G                                      AJl   k  5  cm
                                                                过渡区

一声葵
                              图 1 区域钢化玻琅试样冲击点位置

    点 1：在主视区的中心；

    点 2 ：位于过渡区最接近主视区的横边中心线上；

    点3 及点3  `：在试样最短中心线上，距边 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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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4 ：在试样最长中心线上的曲率最大处；

    点 5：在试样的角上或周边曲率半径最小处，距边 30  mm,

7. 13. 1. 3 取 6 块区域钢化玻璃试样按 GB /T  5137.  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6 块全部符合规定时为合

格，3 块及 3 块以下试样符合时为不合格。

    当6 块试样中有 1 块不符合规定，但碎片状态没有超过以下范围：

    周边区：长度为 75 -̂150  mm 的长条形碎片不多于 5 块；

    主视区：以冲击点为圆心半径 100  mm 的圆外，面积 16  cm' - 20  em' 之间的碎片不多于 3 块 ；

    过渡区：长度为 100  mm- 175  mm 的长条形碎片不多于 4 块。

    此时 ，再追加试验 1 块新试样 ，进行相同冲击点的重复试验 ，如符合规定 ，或在上述范围内时则为

合格。

    当 6 块试样中有 2 块不符合规定，但其碎片状态没有超过上述规定的范围时，再追加试验 6 块新试

样，如果 6 块都符合规定，或不多于 2 块在上述范围内时则为合格。

7.  13. 2 钢化玻璃的碎片状态

7.  13. 2.  1 钢化玻璃的冲击点位里

    冲击点的位置如图 2a、图 2b及图 3 所示。

图 2 平型或单曲面试样冲击点位置

图 3 复合 曲面试样 冲击点位置

点 1：试样角部曲率半径最小处 ，从角顶沿角平分线向中心 30  mm 的点 ，左侧右侧皆可；

点 2:在试样最长或最短中心线上距边 30  m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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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3 ：试样的中心点；

    点 4：位于试样最长中心线上的曲率最大处。

    图中某冲击点如有两处以上时，可选择满足上述条件的任一点。

7. 13.2.2 对于平型钢化玻璃或单曲面弯型钢化玻璃，取 3 块试样按 GB/T  5137.  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

验,3 块试样全部符合表 18 的规定则为合格。

7.  13. 2. 3 对于复合曲面弯型钢化玻璃，取 4 块试样按 GB/T  5137.  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如果 4 块

试样全部符合规定则为合格 ，1 块符合时为不合格。

    当 7. 13. 2. 2 或 7. 13. 2. 3 所述一组试样中有一块不符合规定 ，但其碎片状态不超过下述范围：

    60  mm---75  mm 长的长条形碎片不多于 5 块；

    75  mm- 100  mm 长的长条形碎片不多于 4 块。

    此时，再追加试验 1 块新试样，进行相同冲击点的重复试验，如符合规定 ，或在上述范围内时则为

合格。

    当一组试样中有 2 块不符合规定，但其碎片状态没有超过上述规定的范围时，对一组新试样重复进

行所有冲击点试验，如符合规定，或此组新试样不多于 2 块在上述规定范围内时则为合格。

7.  14 耐温度变化性

    取 2 块试样按 GB/T  17339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2 块试样全部符合规定时为合格。

7. 15 耐燃烧性

    按 GB  8410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  16 耐化学侵蚀性

    对每种用于试验的化学物质，取 2 块试样按 GB/T  17339 进行试验，2 块试样全部符合规定时为合

格；当 1 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 2 块新试样，如果 2 块全部符合规定则为合格。

7.  17 边缘应力

    按GB/T  1814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 18 表面应力

    按GB/T  18144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 19 耐模拟气候性

    按GB/T  5137. 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20 露点

    按GB  18045- 2000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21 加速耐久性能

    按GB  18045- 2000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注：当用制品作为试样进行试验时 ，如果检验项 目对其性能不产生影响 ，则该试样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其他项 目的检

        验 。当用试验片进行试验时，试验片必须是与产品同样材料 、同等条件下生产出来的。

8 检 验规则

8.  1 检验分类

8. 1. 1 型式检验：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第 5 章规定的主要技术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进行型式检验 ：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 ，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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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8. 1.2 认证检验：检验项 口为本标准规定的该产品主要技术要求中除厚度偏差以外的全部性能要求。

8.2 型式检验组批、抽样、判定规则

8.2. 1 型式检验组批、抽样规则

    对于产品所要求的主要技术性能，若用制品检验时，根据检验项目所要求的数量从该批产品中随机

抽取，当该批产品批量大于 500 片时，以 50。片为一批分批抽取；若用试验片进行试验时，试验片数量按

照检验项 目要求的数量制作。

8.2.2 型式检验判定规则

    按本标准第 5 章规定的相应条款进行产品单项性能合格判定。如果 5.  1̂ -5. 16 条各项性能中有一

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8. 3 认证检验组批规则

8. 3.  1 风窗玻璃的认证检验组批规则

8.3. 1. 1 风窗玻璃的形状参数

    a） 展开面积 ；

    b） 拱 高 ；

    c） 曲率半径。

8.3.  1. 2 同一厚度风窗玻璃组成一组。

8.3.  1. 3 按展开面积的大小分为 A M 两系列，其编号如下：

    A 系歹J ： B 系列 ：

    1“为展开面积最大的 1“为展开面积最小的

    2”为展开面积小于 1”的 2”为展开面积大于 1#的

    3”为展开面积小十 2“的 3“为展开面积大于 2”的

    4”为展开面积小 于 3-‘的 411为展开面积大于 3井的

    53为展开面积小于 4”的 5  1为展开面积大于 4“的

8. 3.  1. 4 在 A 系列及B 系列中分别按拱高编一号如下：

    1”为拱高最大的

    2”为拱高小于 1”的

    3“为拱高小干2“的

    等等……

8. 3.  1. 5 在 A 系列及 B 系列中分别按曲率半径编号如下：

    1“为曲率半径最小的

    2”为曲率一半径大于 1”的

    3“为曲率半径大于 2“的

    等等……

8. 3.  1.6 将 A 系列及 H 系列中每种风窗玻璃二个参数的编号分别加在一起。

    a） 对 A 系列中编号相加总和最小的风窗玻璃和 B 系列中编号相加总和最小的风窗玻璃应进行

        本标准规定的全部主要性能试验，其中夹层玻璃的人头模型试验应同时符合 5. 10. 1 和5.  10.  2

          的规定 。

    b>   A 系列及 13系列中剩余的风窗玻璃只进行本标准规定的光学性能试验。

    注：对区域钢化玻璃 A ,B 系列所有样品应进行全部主要性能试验。

8. 3.  1. 7 对于拱高及曲率半径与选出的两个系列的风窗玻璃有显著差异的风窗玻璃，根据情况也需进

行光学试验 。

8. 3.  1.8 根据风窗玻璃的展开面积确定其分组范围，如果扩大认证的风窗玻璃的展开面积超出已批准



GB  9 6 5 6- 2 0 0 3

的范围和（或）拱高过大，曲率半径过小，则应重新按 8. 3. 1. 3 -̂8. 3. 1. 5 的方法分系列，并按 8. 3. 1. 6 中

a) 及 b)决定试验项目。

8. 3. 2 风窗以外玻璃的认证检验组批规则

8. 3. 2.  1 钢化玻璃

    a) 试样选取：每种形状及每个厚度试样应按下列准则选取。

        1) 平型玻璃 ，应提供下列两种试样：

        第一组：面积最大；

        第二组，两相邻边之间夹角最小。

        2) 弯型玻璃 ，应提供下列三种试样 ：

        第一组 ：展开面积最大 ；

        第二组：两相邻边之间夹角最小；

        第三组：拱高最大。

    b） 试样数量：按风窗以外玻璃的形状分类，每类玻璃的试样数量如表 26 所示。

                                                  表 26

种 类 试验组数x 试样数量／片

平型( 2 组）

弯型( 3 组）

z 只 4

3 又 5

8. 3. 2. 2 除钢化玻璃 以外 的其他安全玻璃

    夹层玻璃、塑玻复合材料及中空安全玻璃按每一厚度及结构进行组批检验。

9 包装 、标志 、运输 、贮存

9．1 包装 、标志 、运输

    每片出厂产品需印有企业名称或注册商标等标志，标志应清晰、牢固，不易擦去，具有永久性。产品

最终包装、标志、运输应符合 JC/T  512 的规定。

9．2 贮存

    产品应垂直贮存在干燥 的室 内。



GB  9656- 2003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风窗（前风窗）安全玻璃试验区的确定

A.  1 根据 V 点及 O 点决定的试验 区 A , B , l

A. 1. 1 适用范围

    本附录规定的是与V 点及 O 点相关的风窗玻璃试验区的决定方法。以下所规定的试验区的决定

方法适用于左驾驶盘的车辆，对右驾驶盘的车辆，调换 Y 轴的正负方向即可适用。

A.  1.  2 定义

A. 1. 2. 1   H 点：H 点是指乘客舱内坐着的乘客的位置，是根据有关标准规定的人体模型的躯干和大腿

之间的理论旋转轴线与纵向垂直平面的交点。

A. 1. 2. 2   R 点或座位基准点：R 点是制造I ‘规定的基准点，该点具有与车辆结构相关的固定的坐标，

对应于驾驶员座位在正常的最低及最后位置时的躯干和大腿旋转点（H）点的理论位置，或各座位在车

辆制造厂规定的使用位置时的 H 点理论位置。

A. 1. 2. 3 车辆中心线 ：汽车俯视平面图（图 A.  1) 上符合下列要求的直线。

    －一 对四轮以上的车辆，通过左右前车轮及后车轮各自的设计中心点连接线的垂直平分线。

    — 对三轮车辆，连接左右后（前）车轮的设计一中心点的线的中点和前（后）轮设计中心点的直线。

    －－一 对有履带的车辆 ，与左右履带中心线等距离的直线。

通 过 R 点 的 纵 向面

通 过 R 点 的横 向面

通 过 R 点 的水 平 面

支 撑 面

                                  图 A.  1 汽车俯视平面图

A.  1.  2. 4 车辆中心面：包含车辆中心线的垂直面。

A. 1.2. 5   X 轴：通过 R 点，且在 R 点所在的水平面，与车辆中心线平行的轴。

    + x ：汽车的后方向；一x ：汽车的前方向。

A. 1.2.6   Y 轴：通过 R 点，且在 R 点所在的水平面，与X 轴垂直的轴。

    十Y ：汽车行驶方向的右侧；- Y ：汽车行驶方向的左侧。

A. 1.2.7   Z 轴：通过 R 点，且在 R 点所在的垂直面，与X 轴及 Y 轴垂直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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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汽车的上方向；- Z ：汽车的下方向。

A.  1.  3 试验区的决定办法

A. 1. 3. 1 由 v 点‘，确定 的试验区 A 及 B

    注 1);  v 点适用于 M，类汽车。

A. 1.3. 1. 1  V 点的位置

A. 1.3. 1. 1. 1 以三元直角坐标系 X  YZ 轴表示，以 R 点作为原点的 V 点的位置示于表 A.  1 及表 A.  2,

A. 1.3. 1. 1. 2 表 A. 1 表示设计靠背角度 25“的基准坐标。图 A.  4 表示其坐标的正方向。

                                              表 A.  1 单位为毫米

片丫仁幸寸二廿 z66f58f月
A.  1.  3. 1. 1.  3 表 A.  2 表示设计靠背角度不是 250时，对于各个 V 点 X Z 坐标应进行的修正值，其坐标

的正方向表示在图 A. 4 中。

                                                表 A.  2 单位为毫米

一一
A. 1. 3. 1. 2 试验区

A.  1.  3. 1.  2.  1 试验区 A 是从 V 点向前方扩展的以下四个平面包围的风窗玻璃外表面的区域（见图

A . 2）

    a) 通过 V,  ,  V2 在一Y 轴方向，且与车辆中心面成 18“角的垂直面；

    b) 通过 V, ，平行于Y 轴，在水平面上方 ，且与水平面成 30角的平面；

    c） 通过 V2，平行于 Y 轴，在水平面下方，且与水平面成 1。角的平面；

    d) 通过 V,  ,  V2，在Y 轴方向，且与车辆中心面成 200角的垂直面。

A.  1.  3. 1.  2.  2 试验区 B 是从 V 点向前方扩展的以下四个平面包围的风窗玻璃的外表面的区域（见图

A .  3) 。

    a) 通过 V，，平行于Y 轴 ，在水平面上方，且与水平面成 7“角的平面；

    b) 通过 V, ，平行于Y 轴，在水平面下方 ，且与水平面成 5”角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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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X

一 Y

                            - X

S,  -－一 车辆的纵向中间面；

岛 — 通过 R 点 ，平行于 S ：的面；

S ，一一通过 V ,  ,  V , ，平行于 S，的面

一 Z

图 A.  2 试验区 A

一 Y

一 Z

S ，一 车辆的纵向中间面；

SZ— 一通过 R 点，平行于 乌 的面 ，

S, －一通过 V。、从 ，平行于S，的面

                                    图 A.  3 试验区B

c） 通过 V，、VVI N ：在一Y 轴方向，且与车辆中心面成 17。角的垂直面；

d） 对于车辆中心面，与上述第 3 个平面对称的垂直面。

3. 2 由 () 点”确定 的试验区 I

「3. 2. 1   0 点的位置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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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点是通过方向盘的中心 ，＿且位于平行于车辆中心面的垂直平面内，从座位基准点 R 向上，在 Z 方

向 625  mm 的点 。

A.  1.  3.  2.  2 试验区

    试验区 I 是下述四个平面包围的风窗玻璃的区域。

    P, 通过 O 点，且与车辆纵向中间面的左侧成 150角的垂直面；

    P：在车辆中心面的右侧，且与 P, 对称的垂直面；

    P3通过直线 OQ2) ，且在水平面上方，与水平面成 100角的面；

    Pa通过直线 OQ，且在水平面下方，与水平面成 8“角的平面。

    1)   U 点适用于M，类以外汽车。

    2)   ()Q 直线为通过 O 点垂直于车辆纵向中间面的水平直线。

    S ,一 一车辆的纵向中间面 ；

    SZ  -－一 通过 R 点，平行于 S ，的面；

    S;,一一 通过 V , ,从 ，平行于 51 的面

                                  图 A.  4 靠背角度 250时的 V 点

A.  2 不适用 V 点及 O 点时的试验 区 a, b

A.  2.  1 适用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不能适用 V 点及 () 点时的风窗玻璃试验区的决定方法。

    注：本试验分区适用于不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 。

A. 2. 2 试验区 a及 b

    将试样以实车安装角状态安置时，通过司机的目视位置 F 作平行于车辆纵向中间面的直线与试样

相交于 G 点，以这一点为中心作如图 A. 5 规定的试验区 a及 bo

    注 1：从 G 点上下各 100  mm．司机席侧 250  mm，助手席侧 500  rnm，该部分 为试验区 a，但是，当进人 试样周边

          100  mm以内（斜线部）时，该部分不作为试验对象。

    注 2 ：对于试验区 A , B , I 或 a,b 的位置和尺寸，由汽车制造厂在风窗玻璃图纸上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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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mm

                                                  500        250 ＿:J '  1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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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窗玻璃在实车安装角下的投影图 侧视M-

      0 一 实车安装角

                                                  图 A.  5


